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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“缺乏必要的监管”的问题。近年来，常州市城管局为

加强对非机动车的停放管理，出台《常州市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(试

行)》、联合市交通局共同制定了《永安行有桩公共自行车服务运营管

理考核方案（试行）》。通过全市大数据平台赋能，接入企业基础数据

和运行数据，数据颗粒度精确到点位和具体车辆，并对全市范围内的

永安行有桩公共自行车秩序管理进行考核。

2023年全年非机动车整治中拖移车辆共5.59万辆，罚款61万元，

新增施划停车线12.65万米，可容纳10万辆非机动车停放。客观上，轨

道沿线非机动车停放仍然存在容量不足、潮汐现象明显、各站点车位

需求差异大、乱停乱放等现象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与交警部门加强联动执法，以疏导劝阻为主，拖

移处罚为辅，强化属地责任意识，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，扮靓城市

流动窗口。

三、关于“缺乏合理的电动自行车停放点设置和规划”的问题。

在地铁1、2号线建设过程中，常州地铁集团高度重视交通一体化衔接

工作，结合站点周边条件开展非机动车衔接换乘设计并实施建设。设

置公共自行车停放点77处，车辆1500辆以上；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6280

个（配置进出标志牌），覆盖地铁1、2号线90%以上的车站。由于地铁1、

2号线途经城市建成区、老城区，受土地产权、征地拆迁、高压管线等

条件限制，部分车站交通衔接设施用地保障难度较大，导致部分站点

周边非机动车衔接换乘需求无法完全落实。地铁开通运营后，通过与

相关部门及属地不断对接，逐步协调增加了换乘接驳设施。除规划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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